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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 T02

过去一年，吴江区消保委紧扣“品质消
费 美好生活”的消费维权年主题，积极履行
督促全区商家诚信经营、维护消费“无忧”
的职责，着力强化消费“诚信”监督，加强

宣传贯彻新《消法》，在全区范围构建了一张
高效的消费维权保护网络，让市场诚信监督如
沐春风，在监督、调解、普法等多方面取得了
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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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了2019年消费维权年主题：“信用让消费更放心”，同时
还公布了年主题海报。

近年来，我国消费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消费水平日益提升，消费结构日渐改
善，消费成为经济发展最强劲的推动力，基础性作用日渐突出。

与此同时，消费领域假冒伪劣、虚假宣传、支付风险、信息泄露、霸王条款
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仍时有发生，经营者信用缺失的现状依然不容乐观，消
费者的安全权、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监督权等还得不到充分实现，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着消费者满意度和消费信心，制约着消费潜力的进一步扩大。

中消协表示，2019年消费维权年主题“信用让消费更放心”，是对消费领域
信用体系的呼唤，也是对放心消费环境的期盼。

海报释义：
海报整体以中国消费者协会logo标准字的绿色为主，明快大方，温暖有活

力。中心图标为两个指纹合成的心，指纹代表信用、承诺，心代表信心、放心，
诠释了年主题“信用让消费更放心”。

年主题涵义：
①呼吁加快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行业自律，

尽快形成公正、科学、公开的信用评价体系，发挥信用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作
用，从而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

②倡导经营者依法诚信经营，自觉完善诚信经营行为，虚心接受消费者评价
意见，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监督权，用诚实守信打造品牌形象，赢得消费者的信
赖和认可；

③鼓励引导消费者依法主张自身权益，积极行使监督权，主动参与消费后评价，
主动投诉、举报失信经营行为，同时呼吁形成重视、鼓励、保护消费者监督权的社会
氛围，让消费者敢监督、愿监督、能监督，为实现消费市场良币驱逐劣币尽一份努力；

④发挥消协组织商品和服务监督职责作用，推动调查体验、比较试验等评价信息
及消费者投诉信息与经营者信用评价机制的对接，助力建立消费领域信用体系。

信用让消费更放心

2018年，吴江区消保委紧扣“品质消费
美好生活”的年主题，进一步贯彻新《消法》
和《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深入推进
消费教育引导，不断提升维权工作效能，进一
步强化“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平台建设。

去年，区消保委运用多种形式强化消费维
权队伍学习培训，着力提升人员业务素养，同
时借用志愿者力量有效解决了消费投诉数量日
益增加、涉诉领域不断扩大及消费维权人手不
足的问题。去年2月初，区消保委选派消费维
权志愿者赴南京接受由省消保委统一组织的业
务培训，学习新实施的《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
护条例》及“江苏省消保委专家志愿者线上咨

询平台”操作办法，让志愿者维权更加正规
化、专业化。

去年5月底，区消保委邀请理论水平高、
实践经验丰富的消费维权专家到吴江授课，通
过维权法规解读与运用实务培训，提升各基层
分会、企业投诉站、维权监督站的50余名维
权工作者的业务水平。

为促进我区电商企业健康发展，营造网络
放心消费环境，去年“双十一”前夕，区消保
委又联合区电商协会，对60余名电商企业相
关负责人进行培训，帮助他们学习《电子商务
法》《广告法》等法律法规，从源头上防范消
费问题。

巩固维权阵地——有事请找“12315”

2017年，在“3·15”活动城区主会场，
跨区消费维权协作平台正式启动。自此，市场
监管的触角延伸更加广泛，消费维权的体系更
加牢固。

联手吴中区消保委开通了跨区维权绿色通
道，与永旺（苏州）商业有限公司签署三方合
作协议；启动环太湖毗邻城市消费维权协作机
制，与常州市武进区消协、上海市青浦区消保
委合作，破解异地维权难题……经过两年的落
实，这张跨区维权绿色网络已经“枝繁叶茂”。
2018年，区消保委积极运用跨区消费维权协作
平台，先后联系上海青浦和苏州高新区、吴中、
姑苏、昆山等消保机构协同调处异地消费纠纷
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5万元。

去年，区消保委抓住消费投诉的热点与难
点，进一步构建维权工作社会化格局。针对外
地游客反映景区强制消费的问题，及时与物

价、旅游部门及当地政府沟通，提出处理意见
及建议；针对消费者反映某品牌建材商老板跑
路、售后无法保障的问题，联系青浦区消保
委，由厂方出面解决问题；邀请交通运输部门
执法人员及运管处行业专家共同开展现场调解
处理消费者车辆维修纠纷；与昆山市消保委共
同约谈捷安特自行车生产厂家，最终消除消费
者后顾之忧；接到盛泽消费者反映某旅游平台
侵害其权益投诉后，区消保委及时将情况通报
区旅游局及涉诉企业总部，最终成功化解旅游
纠纷……通过“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的
主动作为，潜移默化地普及“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数据报告显示，2018年区消保委受理的
消费维权案件数量比上一年下降58.17%。究
其原因，主要是吴江的市场监管体系逐步完
善，商家的诚信经营意识进一步提高。

延伸维权触角——处处都是“3·15”

去年3月15日，一场轰轰烈烈的消费维
权“运动”让百姓印象深刻。活动当天，区消
保委牵头组织了42家相关行政部门、行业协
会、公共服务企业等，在开放的空间里开展普
法宣传、现场咨询、投诉受理联动活动。现场
的横幅、板报、电子大屏等宣传载体打出了一
系列关于消费维权的法律法规及标语，氛围浓
厚；现场咨询、现场接受投诉等形式吸引了一
大拨群众驻足。相关职能部门、行业协会围绕
自身职能面对面给百姓答疑解惑，部分商家当
场提供售后服务，消保部门现场接受消费者投
诉、倾听消费者意见。相关活动信息在中国消
费者报江苏区县板块、江苏消费网刊登转载。

同时，区消保委不断创新宣传，丰富载
体，将消费维权意识融入消费者日常生活之
中。近几年，区消保委依托苏州、吴江两级媒
体与网络，编辑出版3·15专刊、开设网络专
栏等。去年，苏州《消费者周刊》及《吴江日
报》刊出专版，广泛宣传2018年度消费维权
年主题，在总结过去一年全区消保委系统工作
的基础上，发布投诉数据报告、典型案例及消
费提示，通过展示诚信企业传播诚信正能量。

当然，吴江的维权不止于 3 月 15 日当
天。针对央视“3·15”晚会上曝光的异地案
例，区消保委次日就约谈了辖区内大润发、沃

尔玛、欧尚、万亚、万宝、赛格等大型商超，
要求各商超加强自查，杜绝发生类似情况。
3—4月期间，区消保委以“消费教育进百家
小区”的形式，在全区八个区镇104个小区播
放科学消费倡议及消费提示，扩大消费教育引
导的受众面，努力引导广大消费者增强主动防
范意识，自觉抵制免费低价诱惑。４月份，区
消保委通过“进行业”形式，分别走进汽车流
通行业协会、家居行业协会，向会员企业及行
业协会通报年度行业消费投诉情况，解读新法
新规，督促会员企业自觉履行义务，维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3—5月期间，区消保委与中国
人民银行、银监办、吴江日报社联合开展金融
服务单位寻优评优活动，严把审查关口，认真
披露信息，引导金融企业强化服务意识，提升
服务品质。1—6月份，区消保委通过进商
场、进社区、进校园、进行业、进企业等多种
形式，广泛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送法上
门，重点针对城乡老年人、青少年、外来务工
人员等弱势消费群体开展宣传，引导消费者正
确运用法律法规，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主动提
防消费陷阱，树立科学消费理念。11月份，
牵头组织相关职能部门、行业协会、公共服务
企业在同里镇屯溪村举行“品质消费教育乡村
行”。

增强维权意识——天天都是“3·15”

江苏省放心消费先进单位名单

苏州丝之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江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第十三批苏州市零投诉企业名单

苏州格莱美酒店有限公司

吴江市叶氏食品商贸有限公司

苏州仁昌顺食品有限公司

吴江市金大陆电子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诺奇兄弟新材料（吴江）有限公司

吴江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平望分公司

吴江荣事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金利油脂（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吴江盛泽店

苏州晶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金象木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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